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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品牌类项目申报要求

一、适用范围
新区辖区内的种植业、渔业、林业、畜牧业类的农产品及初级加工农产品品牌，持有品牌的经营主体要有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
2、 申报条件
对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5月31日内：
1.市级以上区域公用品牌或农产品品牌的主体，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社团法人资格，注册地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区域公用品牌可以以行政事业单位名义上报;
(2)有产品注册商标;
(3)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生产，有固定的生产基地，生产已满两年(区域公用品牌除外);
(4)获得的品牌类别，必须是当年内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界定评选的;
2.新纳入“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社团法人资格，注册地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区域公用品牌可以以行政事业单位名义申报;
(2)有产品注册商标。
(3)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生产，有固定的生产基地，生产已满两年(区域公用品牌除外)。
(4)获得的品牌类别，必须为年内由青岛西海岸新区“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管理领导小组组织界定评选。
3.新获得“三品一标”农产品的经营主体: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社团法人资格，注册地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地理标志产品申请可以是行政事业单位。
(2)有产品注册商标。
(3)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生产，有固定的生产基地，生产已满两年(地理标志产品除外)。
(4)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以认证证书为准;有机农产品以北京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认证为准。
4．参加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农产品会展的经营主体的补贴
(1)申请人具有独立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社团法人资格，注册地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
(2)有产品注册商标。
(3)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生产，有固定的生产基地，生产已满两年。
(4)年内由新区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会展，并获得过区级以上知名农产品品牌(农业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界定)的企业。
5.品牌宣传
（1）申请人为青岛西海岸辖区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含各镇街）或国有企业。
（2）申请事项为承办区级以上农业品牌宣传推介、节会等。
（3）宣传推介的品牌为“瑯琊榜”农业品牌;节会为“瑯琊榜”农业品牌节会或国家农民丰收节。
三、认定标准
1.由农业农村部或会同其他部委评定的认定为国家级。
2.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或会同其他省级部门评定的认定为省级。
3.由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或会同其他市级部门评定的认定为市级。
4.在扶持政策规定的年度内入选“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的，按照新入选“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标准进行认定。
5.获得由组委会名义评定的品牌，以与其农业品牌相关的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牵头为准。农业农村部牵头举办的展会，组委会评定的农业品牌奖项按省级标准认定;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牵头举办的展会，组委会评定的农业品牌奖项按市级标准认定。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牵头举办的展会，其组委会评定的农业品牌奖项不予奖励。
6.在扶持政策规定的年度内同一品牌获得不同层次奖项的，以最高标准执行(“三品一标”农产品除外)。
四、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除《青岛西海岸新区农业品牌奖补政策申报表》、企业法人登记证明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商标注册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市级以上区域公用品牌或农产品品牌、新纳入“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的主体及新获得“三品一标”农产品的经营主体:获奖日期至申报日期期间无产品质量问题证明材料(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获奖证书(通知)原件及复印件;产品和产品包装照片各两张;其它需说明的材料。
2.对参加国家级农产品会展的经营主体的补贴:（1）展位补贴：会展日期至申报日期期间无产品质量问题证明材料(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会展的通知;会展发生展位费的发票原件和复印件;产品、产品包装和展位照片各两张;其它需说明的材料。（2）参展补贴：会展日期至申报日期期间无产品质量问题证明材料（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会展的通知；产品、产品包装和展位照片各两张；其它需说明的材料。
五、奖补标准
1.对年内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类知名区域公用品牌或知名农产品品牌的主体，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补。
2.对新纳入“瑯琊榜”知名农产品品牌的经营主体，每个品牌给予3万元奖补。
3.新获得“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主体的，分别一次性给予申报主体3万元的奖补。
4.每年设立100 万元农业品牌宣传推广专项资金。对参加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农产品会展的经营主体，对其实际承担的展位费给予50%的补贴，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参展补贴分山东省外、山东省内、青岛市内，分别给予定额补贴5000元、2000元、1000元。剩余资金用于对纳入“瑯琊榜”的农产品品牌，择优集中统一宣传推广，每项宣传经费补助6万元。
六、其他事项
1.通过企业申请、属地镇街申报，经镇街初审盖章后报农业农村局汇总，组织专家验收、审定等程序确定最终奖励名单。
2.各申报主体申报材料应符合申报要求，用A4纸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报送电子版，证明材料应在有效使用期内。证明材料原件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实与复印件一致，退回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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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申报品牌名称：                        
所在镇街：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表1  基本情况表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品牌名称
	

	奖补性质（请在□内打√）
	1.获奖项 □     2.会展项 □

	获奖（会展）时间
	
	获奖（会展）批准部门
	

	获奖（会展）名称
	

	申报人性质（请在表格后打√）
	事业单位
	
	申报奖补金额
（万元）
	

	
	社团
	
	
	

	
	企业
	
	
	

	
	其它
	
	
	

	认证级别
	

	获奖证书、文件编号
	
	奖项有效期
	

	品牌（会展情况）简介（300字以内）：


表2  推荐意见
	镇街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品牌奖补政策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农业品牌奖补政策管理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单位（代章）               
年   月   日


注：表1、表2请正反面打印。
